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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联合国副秘书长、环境署执行主任 
阿希姆·施泰纳 
 

气候变化既是最大的挑战之一，也是推动向低碳、资源节约型的绿色经济转型的
绝佳机遇。 
 

本报告旨在向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通报过去 12 个月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所取得的
进展，以及全世界在实现更广泛目标方面迈出的步伐。 
 

本报告以与 2009 年《哥本哈根协议》相关的各项承诺为出发点。在二十一世纪将
全球升温幅度限制在 2℃或更低数值以内的目标方面，以及在为绿色经济奠定基础方
面，我们可能取得何种成就？  
 

以及还有哪些尚待完成的工作——科学现实和各国目前的减排目标之间有着怎样
的差距？本分析报告重点关注的是：在今后 10 年左右时间里需要将全球排放控制在什
么水平，才能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科学要求的 2℃或 1.5℃以内，我们希望通过这些
承诺取得何种目标？ 
 

如果各国所作出的与《哥本哈根协议》相关的最高目标能得到实施和支持，那么
到 2020 年，每年可以平均削减约 70 亿吨（Gt）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若不采取这一措施，在一切如常的设想方案下，到 2020 年左右，每年的平均排放
量将可能达到约 56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即使将每年的排放量削减到约 490 亿吨二氧
化碳当量，比起我们需要实现的减排目标，仍有 50 亿吨的差距，这个差距相当于
2005 年全球所有汽车、巴士和卡车的总排放量。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专家估计，到 2020 年必须将排放量控制在 440 亿吨二氧化
碳当量，才有可能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 2℃或更低数值以内。 
 

然而，如果只实施最低目标承诺，而且如果不在谈判中设定清晰的规则，那么到
2020 年，排放量可能达到约 53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这和一切照常将造成的排放结果
没有太大的差异；因此，在谈判中设立规则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本报告是环境署和来自 25 个领先研究中心首次开展伙伴关系的结果，其中强调了
各种设想方案的复杂性。 
 

本《排放差距报告》强调，如果能展示领导力，应对气候变化仍然是可以管理
的。在坎昆，融资行动、减缓和适应行动需要走向成熟，向前推进——支持行动也许
可以包括针对诸如垃圾堆场中排放的甲烷和炭黑排放等非二氧化碳污染物采取的行
动。 
 

总之，坎昆必须向整个国际社会展示，各国政府理解哥本哈根留下的差距，但在
努力实现更广泛发展目标的同时，仍在致力应对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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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摘要 

 

排放差距报告 

《哥本哈根协议》中的承诺是否足以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 2℃或 1.5℃以内？ 

初步评估 

 

《哥本哈根协议》宣布需要大幅削减全球排放量“以便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
氏度以内”。《协议》呼吁开展一项评估，考虑加强长期目标，包括“升温限值为1.5
摄氏度”的目标。自2009年12月以来，140个国家1将其自身与《哥本哈根协议》联系

了起来，其中有85个国家承诺在2020年前削减排放量或遏制排放量增长。 

然而，问题还是：这些承诺是否足以实现《协议》提出的升温幅度控制目标，或

者在需要实现的目标与这些承诺所预期的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差距？  

很多科学小组已经认明了与不同升温限值一致的全球排放量路径2，或者说排放轨

迹，而其他小组根据《哥本哈根协议》中的承诺预测了2020年全球排放量。一些小组

在这两方面都作了计算。不足为奇的是，不同的小组得出了不同的估算结果。之所以

有一系列估算值，其中一个原因是一些承诺有附加条件，如：提供资金和技术或要求

其他国家采取雄心勃勃的行动。因此，得出了一系列可能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单一的

估算结果。 

为了理解并解释不同研究得出的一系列结果，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与欧

洲气候基金会以及墨西哥国家生态研究所开展合作，对这些研究实施了为期六个月的

初步评估。这个评估旨在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对各种研究结果的概述、以及这些研究达

成一致和存在分歧的领域。来自二十五个小组的个人为这项评估做出了贡献，并共同

编写本出版物。本报告概述了这项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本报告中分析的 2020 年减排承诺并非按照自上而下的定量排放管

理办法决定的，这种管理办法的特点是各国以升温限值为出发点，通过谈判分担减缓

任务。因此，目前我们仅分析各国在《哥本哈根协议》下以承诺的方式提出的减排提

议会产生何种影响。3 

                                              
1 截至 2010 年 11 月 12 日。 
2 “排放路径”表明的是未来的排放变化趋势。 
3 我们注意到，这是一份技术报告，其中探讨了与实施《哥本哈根协议》相关的可能成果。本报告无

意将《哥本哈根协议》合法化，也无意核准“承诺——审查”的架构以及基于目标的减排办法。此

外，本报告不是要提倡任何特定的政策或排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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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评估涉及四个主要问题： 

■ 要实现 2℃和 1.5℃升温限值目标，2020 年的排放量应控制在何种水平4？ 

■ 预计 2020 年的全球排放量为多少？  

■ “排放差距”有多大？ 

■ 如何弥合该差距？ 

关键结果 

– 研究表明，若到 2020 年将排放量限制在约 44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GtCO2e）
（区间：390 亿——44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则“很可能”将全球升温幅度限

制在 2℃以内。 

– 在一切如常条件下，预计 2020 年全球排放量会达到 56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区

间：540 亿——60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留下 12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差距。

– 若以“宽松”的方式**兑现最低目标承诺，则有可能将排放量稍微降至 530 亿

吨二氧化碳当量（区间：520 亿——57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留下 90 亿吨二

氧化碳当量的重大差距。 

– 谈判中讨论的各项政策备选方案可以显著缩小这个差距，即：  

 各国提高目标，作出有条件的承诺  

 各项谈判采纳各种规则，避免因为（a）“宽松”地核算土地利用、土地

利用变化和森林活动，以及（b）使用剩余排放配额，而导致净排放量增

加 

– 如果上述政策备选方案能得到实施，那么 2020 年的排放量可以降低至 490 亿吨

二氧化碳当量（区间：470 亿——51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可以将差距缩小到

5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这大约相当于 2005 年全世界的汽车、巴士和交通的排

放总量——但这也几乎实现了 2℃目标的 60%。 

– 避免因为“重复计算”抵消量而扩大差距也很重要。 

– 研究表明，通过采取更具雄心的国内行动（可以通过国际气候融资为其中一些

行动提供支持）来弥合残留的差距是可行的。 

– 无论是否存在差距，目前的研究都表明，2020 年后必须大幅削减排放量才有可

能将升温幅度控制在 2℃或 1.5℃以内。 

* 这里的区间指“大多数结果”，即结果的第 20 和第 80 百分位数。 
** 本报告中的“宽松”指因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核算规则和使用剩余排放
配额而导致排放量净增加的情形。 
                                              
4 虽然《哥本哈根协议》没有明确提出衡量升温幅度的基准，我们假设该基准是工业革命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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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的排放量削减到何种水平才与 2℃和 1.5℃限定目标一致？ 

文本框 1：评估排放水平是否与升温限值目标一致的办法 

在本评估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两组路径：（1）利用综合评估模型（IAM）确立的

路径，这些路径模拟了能源经济系统，包括能源基础设施的营业额；以及（2）“程式

化”路径，这些路径是利用其它未明确体现能源系统变化或减排率可行性的模型生成

的。我们重点关注利用综合评估模型生成的结果，因为这些结果可以说明该系统对于

不同政策和措施以及与排放相关的目标的响应情况（见文本框 2）。然而，我们还援

引了“程式化”的设想方案，以便更好地了解理论的减排率，以及需要实现多少负排

放才能与特定的升温限值保持一致。 

我们对 15 个建模小组生成的 223 个排放路径做了分析5。我们通过汇编若干研究

的结果并识别似乎站得住脚的结论，对很多（但不是所有）模型不确定性的来源及数

据做了说明。 

 

1. 人类引起的全球升温水平主要是长期以来的累计排放量决定的，即排放量何时达

到峰值？峰值水平是多少？随后的下降速度有多快？ 

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总存量会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气候营力产生强烈的影响。该存

量是由大气中的温室气体累计排放量决定的。由此可知，累计排放量对全球气温的长

期上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6。 

很重要的一点是，若干不同的排放路径在一段时间内可以产生相同的累计排放

量。但是并非所有的路径都被认为同样可行；由于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一

些路径下的减排率设定了上限，因此是受限制的。因此，减排率的可行性对于决定哪

种 2020 年的排放水平与升温限值目标相一致起到了关键作用。关于“负排放”可行性

的各种假设也是同样重要的，所谓的“负排放”是指例如通过植树造林或捕获来自生

物质（见文本框 3）的二氧化碳等措施，从大气中消除二氧化碳的净消除量。 

研究表明，在峰值时间和之后的减排率之间存在一定的折中取舍——峰值来得越

早、峰值水平越低，则之后的减排速度就可以越慢。反之，峰值滞后越久、峰值水平

越高，则之后的减排速度就必须越快，而且/或者长期的负排放量必须更强，这样才能

保持在温度限值内（见图 A）。 

很多最近的建模研究都认为，要让全球排放量立即开始下降是不现实的（因为政

治和经济因素），因此，它们所侧重的设想方案都是全球排放量在今后几年继续增

长，然后急剧下降。 

 
                                              
5 关于受到审查的研究的详细情况载于详细报告的第二章和第三章。 
6  必须注意的是，含硫酸烟雾的水平以及路径的状况等若干其他因素也会对最大升温幅度产生重大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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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相同升温幅度，不同路径类型。 

解释见第 1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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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框 2：理解温度限值 

气温上升 2℃或 1.5℃表示全球近地表平均温度较工业革命前的水平上升 2℃或 1.5
℃。这将是地方气候变化的一个指标。重要的是，全球平均气温上升 2℃或 1.5℃可能

意味着地方一级的温度变化幅度更高。 

气温、排放路径、累计排放量以及大气浓度之间的关系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因

此，在本评估中，每种排放路径都与一系列的温度可能性相关，各种可能性反映了碳

周期以及气候系统的许多其他方面存在的不确定性。因此，每个排放路径都与能否保

持在不同气温变化的区间相关。 

举个例子：某种排放路径有 50%的可能将升温幅度控制在 2℃以内，也许还有 5%
的可能性升温幅度超过 3℃，10%的可能性保持在 1.5℃以内。同样，如果某种排放路

径有 66%的可能性将升温幅度控制在 2℃以内，也许升温幅度超过 3℃的可能性不到

3%，保持在 1.5℃以内的可能性有 20%。 

在本评估中，我们关注的是很“很可能”（可能性大于 66%）在本世纪内导致全

球平均升温不超过 2℃的排放路径，然后解释对于“中等”可能性（可能性为 50-
66%）它们会有何不同。此外，我们还探讨了到本世纪末将温度变化控制在 1.5℃以内

的路径，但是在本世纪的部分时段“突破了”这个值。 

 

2. 在“很可能”实现 2℃限值的排放路径下，排放量基本上将在 2020 年前达到峰

值，并在 2020 年达到 44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区间：390 亿——440 亿吨二氧化碳当

量
7
），之后的排放量锐减，而且/或在较长时期内实现负排放。 

本报告中评估的、“很可能”（可能性大于 66%）实现 2℃限值目标的排放路径

有以下特点： 

■ 全球年排放量8在 2020 年前达到峰值。 

■ 2020 年的全球排放水平大约为 44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区间：390 亿——44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9  

■ 从 2020 年至 2050 年，对来自能源和工业的二氧化碳的年平均削减率为 3%
（区间：2.2-3.1%）10。 

                                              
7 除非另有说明，本报告中列出的所有区间都是结果的第 20 和第 80 百分位数。选择该区间是为了反

映分析的大多数结果。 
8 全球年均排放量包括来自能源、工业和土地利用的、“受《京都协定》控制的一篮子气体”。 
9 这些数字已经四舍五入。如果数字都保留一个小数位，就可以清楚看出区间上限稍高于 440 亿吨二

氧化碳当量，中位稍低于 440 亿吨。文中显示的中位和上限都是 440 亿吨，这说明很多估计数字都

接近 440 亿吨。 
10 整个报告中提出了能源和工业部门的二氧化碳减排率，除非另有明确说明，这些数字都是相对于

2000 年排放率而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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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0 年的全球排放量较 1990 年的水平低 50-60%。  

■ 在大多数情况下，从本世纪下半叶的某个时间开始，能源和工业部门将实现

二氧化碳负排放。 

接受“中等”（百人之 50-60）而不是“很可能”保持在 2℃限值以下的可能性，

只是略微放松限制：2020 年的排放量将高出 1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2020 年后的年均

减排率可能为 2.5%（区间：百分之 2.2-3.0）。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全球排放量仍

需要在 2020 年前达到峰值。 

3. 分析发现，在“很可能”实现 2℃限值目标下，2020 年的排放水平可能和“中等
可能”或更低可能实现 1.5℃限值目标的排放量大体相同。然而，要提高实现 1.5℃

限值目标的可能性，2020 年后的减排速度将不得不快得多。 

在本评估中，我们确定了一些到 2100 年将升温幅度保持在 1.5℃以内、但在 2100
年前几十年内略微“突破”该限值的排放路径。然而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性低（区

间：27-35%的可能性）。在这些路径下，2020 年的排放水平与上文第 2 点的情况几乎

相同，即与很可能在整个二十一世纪将升温幅度控制在 2℃以内的情况一致。11  

此外，最雄心勃勃的“程式化”路径表明，要将升温幅度控制在 1.5℃以内（“中

等可能性”或“很可能”），则 2020 年后的减排速度会处于区间的上限，或比目前的

综合评估模型文献中提到的速度快。若 2020 年的排放水平低一些，则 2020 年后的减

排速度可以慢一些。 

但是，这些结果应该看作初步数据，因为很少有研究明确探讨实现 1.5℃目标的问

题。 

4. 用来进行计算的各种假设和模型存在不确定性，因而产生了结果区间。 

估算的排放水平之所以有一个区间，是因为模型的不确定性，包括遗漏了气候系

统中的反馈现象以及（某些模型中）气溶胶对气候营力的影响。基准排放量等关键假

设的不确定性也影响着计算结果。 

 

文本框 3：可行的减排率是多少？什么是负排放？ 

气候系统的行为表明，今后几十年的气温将受到排放量的严重影响。因此，只有

将 2020 年后的排放情况考虑在内，才能判断 2020 年的排放量是否符合某个给定的温

度限值。因此，重要的是了解 2020 年后的可行减排率。可行性是指某个特定的排放路

径是否能够实现。这要取决于技术、经济、政治和社会限制因素，以及减缓政策的深

度。其中一些因素，尤其是技术和经济可行性，可以在综合评估模型中得到体现。这

                                              
11 一条利用综合评估模型确定的路径是，到 2100 年，将升温幅度控制在 1.5℃以内的可能性为“中

等”（有几十年升温幅度略有突破），而且该排放路径下的减排率在综合评估模型文献中被认为是

可行的。见详细报告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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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因素包括的假设有：引进技术的最高可行速度、技术的最大成本、特定系统配置的

可行性以及有关行为变化的限制。另外一个决定最大减排率的重要因素是机械和基础

设施的典型使用寿命。如果减缓战略希望避免过早更换资本，则必须考虑到使用寿

命，因为一般认为更换成本非常高昂。政治态度和社会态度等其他因素也许也会影响

减排率，但是综合评估模型一般不做考虑。  

关于什么是可行的减排率，人们持有不同意见。综合评估模型文献指出，今后四

十至五十年的最高年均减排率大约为 3.5%。这意味着每年的脱碳率（单位 GDP 减排

率）超过 6%，而以往（1969-2009 年）全球的脱碳率大约为 1%。然而，重要的是注

意到，随着未来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态度的演变，人们对于可行性的预期也会发

生变化。 

许多因素都与排放路径的可行性息息相关，其中一项重要因素是负排放。本评估

报告中汇编的很多设想方案表明，从本世纪中叶往后，全球（能源和工业部门）必须

实现二氧化碳负排放，才能实现本文中提出的升温限值目标。12  

如果从大气中消除的二氧化碳数量高于排放量，全球就实现了二氧化碳负排放。

例如，通过大规模植树造林也许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很多模型提出，应该大量使用生

物能源，结合碳捕获和储存技术（BECCS），以便实现负排放。大规模生物能源系统

的可行性取决于它的可持续性，包括是否能获得足够的土地和水、它对生物多样性的

影响以及生物质的生产力。 

如果无法实现大规模二氧化碳负排放，那么实现升温限值目标的各种备选方案将

大打折扣。 

2020 年的预期全球排放量是多少？  

5. 2020 年的全球排放量将取决于承诺兑现情况以及与承诺相关的规则。一方面，若

各国以“严格”的核算规则兑现有条件的承诺，2020 年的排放量可能低至 490 亿吨二

氧化碳当量（区间：470 亿——51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另一方面，若各国以“宽

松”的核算规则实施无条件的承诺，则排放量可能高达 53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区

间：520 亿——57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作为参照，如果不作出减排承诺，在一切如常的情况下，到 2020 年，全球的温室

气体排放量也许会从 2005 年的 45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增加到 56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区间：540 亿——60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这些结果来自本评估已经审查的十三项

研究。 

结果表明，如果承诺得到兑现，则到 2020 年，相对于一切如常情形，预计全球排

放量将得到削减。具体的削减水平取决于：  

                                              
12 在本评估中，75%的设想方案都“很可能”将升温幅度控制在 2℃以内；50%的设想方案实现此目标

的可能性为“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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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各国是否兑现其无条件（较低目标）或有条件（较高目标）的承诺。附加于

各项承诺的条件包括：例如，提供充足的气候资金以及其他国家采取雄心勃

勃的行动。 

ii. 与土地用途、土地用途变化与林业（LULUCF）核算相关的规则在如何使用

时，会削弱工业化国家的减缓目标？若没有进一步的政策干预，对任何土地

用途、土地用途变化与林业活动都授予碳信用额，就可能削弱工业化国家的

减缓目标。 

iii. 工业化国家会在何种程度使用剩余排放配额，尤其是在《京都议定书》的本

承诺期有效的剩余排放配额来实现其目标。 

为了本报告的目的，我们制定了提供《气候公约》谈判的一系列可能结果的四个

设想情况，每一个都采用了上述因素的不同组合。我们使用“宽松的规则”一词表示

各国最大程度地使用剩余排放配额以及“宽松的土地用途、土地用途变化与林业信用

额”、因而削弱减缓目标的情况。13 我们使用“严格的规则”表示相反的情况14。 

设想情况 1——“无条件的承诺，宽松的规则”：若各国兑现其无条件承

诺，并采用“宽松”的核算规则（解释见上文），则预计 2020 年的全球排放

量大约为 53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区间：520 亿——570 亿吨二氧化碳当

量），或者说比一切如常情况下的预测值低 3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设想情况 2——“无条件的承诺，严格的规则”：若各国兑现其无条件承

诺，并采用“严格”的核算规则（解释见上文），则预计全球排放量会降至

52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区间：500 亿——55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设想情况 3——“有条件的承诺，宽松的规则”：若各国实施其较高目标，

兑现有条件的承诺，并采用“宽松”的核算规则，则预计全球排放量会降至

51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区间：490 亿——53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设想情况 4——“有条件的承诺，严格的规则”：若各国实施其更高目标，

兑现有条件的承诺，并采用“严格”的核算规则，则 2020 年预计全球排放量

会降至 49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区间：470 亿——51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因此，在最雄心勃勃的结果下，承诺可使 2020 年的排放量比一切如常情形下低

7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13 因现有森林产生的碳消除、或未经政策干预而已经产生的其他碳汇而获得的信用额。关于“宽松”

和“严格”的定义的更多详细情况，见第三章“完整报告”。 
14 请注意因为土地用途、土地用途变化与林业活动而给予的剩余排放配额和信用额不一定会削弱减缓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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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际排放量可能因为其他因素而高于或低于这些估算结果。如果碳抵消量被“重

复计算”给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者如果对承诺的实施不力，则排放量可能会

更高一些。如果向更多的减缓努力提供国际气候资金，或者如果各国加强它们的承

诺，或者如果其国内的活动超越其承诺范围，则排放量会更低一些。 

在四种设想情况中反映的估算量并未考虑可能影响 2020 年排放量的所有因素。 

有两个因素可能增加排放量，削弱承诺的影响。如果工业化国家使用碳抵消量来

实现它们的目标，而提供这些抵消量的发展中国家在兑现承诺时也计入这些抵消量，

那么排放量将高于第 5 点中列出的估算量。“重复计算”抵消量可能将 2020 年的排放

量增加 13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同样，如果在兑现承诺时国内政策不奏效的话，2020
年的排放量也可能会更高。 

也有些因素会进一步降低 2020 年的排放量。如果能像《哥本哈根协议》中商定的

那样提供充足的国际资金，那么在上述四种设想情况下，有可能将 2020 年的排放量降

低多达 25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同样，如果国内政策力度超越国际承诺，或者如果承诺

得到加强，也可以大幅降低排放量。 

 

7. 若干不确定因素导致了 2020 年排放量估算结果的大幅区间 

即使对承诺条件和核算规则采用相同的假设，不同小组提出的 2020 年排放量估算

结果之间也有很大的区间（区间：因设想情况不同，而围绕中间位波动，幅度为-40
亿至+8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造成估算区间的原因包括：最基本的数据集各不相

同；对来自土地用途、土地用途变化与林业的排放量的处理不同；对国际交通造成的

排放量的估算值不同；对于发展中国家一切照常情形下的排放量增长所作的假设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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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框 4：目前的承诺会对气温产生哪些影响？ 

目前尚不可能准确地回答上述问题，因为气温趋势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2020 年

之后的排放路径。但是，综合评估模型得出的结果让我们多少能了解 2020 年至 2100
年之间的路径区间。如果我们从《哥本哈根协议》预期的 2020 年的排放水平出发，然

后研究到 2100 年的排放路径区间，我们会发现，各排放路径显示到本世纪末的升温幅

度为 2.5 至 5℃（见图 B）。下限表示 2020 年后排放量得到相当严格的控制，而上限

表示对它们的控制力度要弱得多。换句话说，按照目前的承诺来推算，2020 年的排放

水平似乎无法实现 2℃或 1.5℃的升温限值目标。为了将升温幅度控制在这些限度内，

必须降低 2020 年的排放水平，之后再进行大幅削减。 

图 B——与排放路径相关的升温情况以及与承诺下预期排放量相对比的升温情

况：不同的颜色带所显示的都是“很可能”防止二十一世纪升温的综合评估模型排放

路径组。具体而言，各颜色带显示的是与这些升温幅度相关的综合评估模型路径的第

20 到第 80 百分位数区间15。叠加在这些路径之上的区间是按照《哥本哈根协议》的承

诺而预测的排放值区间。小的黑色方块代表的是四种承诺情形下的中位估计数区间。

蓝色的长方形代表的是与四种情形相关的更大估计值区间（第 20 到第 80 百分位数区

间）。 

 

 
全球总排放量[1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年]  年 

各综合评估模型设想方案下可能避免的升温幅度。 

2020 年往右的颜色条表示各承诺设想情况下的预期排放量。 

图片说明：  排放水平与 21 世纪以下可能的升温幅度一致： 

承诺设想情况的区间  承诺设想情况的中位数区间 

 

 

 

 

 

 

                                              
15 不同的颜色带之间之所以有差距，是因为本报告主要按照低温室气体稳定设想方案而编制了各种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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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差距”有多大？ 

8. 预计到 2020 年，2℃升温限值目标下的排放水平与《哥本哈根协议》承诺下的排

放量之间会有一定的“差距”。差距的大小取决于某个特定限值目标的可能性大小，

以及承诺的兑现情况。如果目标是确保“很可能”（可能性超过 66%）实现 2℃升温

限值目标，那么差距为 50 亿——9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具体取决于承诺的兑现情

况。 

作为参照，我们发现第 2 点指出，要确保“很可能”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 2℃
之内，全球排放量应该为 44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区间：390 亿——440 亿吨二氧化碳

当量）。但是，在一切如常情形下，预计 2020 年的全球排放量约为 560 亿吨二氧化碳

当量（区间：540 亿——60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这样，产生的差距约为 120 亿吨二

氧化碳当量（区间：100 亿——21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四种承诺情形分别采用了对《气候公约》未来谈判结果的不同假设，得出的排放

差距分别如下16： 

设想情况 1——“无条件的承诺，宽松的规则”。差距将降至 90 亿吨二氧化

碳当量（区间：80 亿——18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或约比一切如常情形下排

放量低 3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设想情况 2——“无条件的承诺，严格的规则”。差距大约为 80 亿吨二氧化

碳当量（区间：60 亿——16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或约比一切如常情形下排

放量低 4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设想情况 3——“有条件的承诺，宽松的规则”。差距大约为 70 亿吨二氧化

碳当量（区间：50 亿——14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或约比一切如常情形下排

放量低 5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设想情况 4——“有条件的承诺，严格的规则”。差距大约为 50 亿吨二氧化

碳当量（区间：30 亿——12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约比一切如常情形下排

放量低 7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几乎相当于实现了 2℃升温限值目标的 60%。

虽然排放差距比一切如常情况下小得多，但是仍相当于欧洲联盟 2005 年的温

室气体排放总量，或者 2005 年全球道路交通的排放总量。 

图 C 中列出了这些结果。 

重复计算国际碳排放抵消量还可能将排放差距增加 13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这是真

正的风险，因为《哥本哈根协议》中没有规定使用国际抵消量的规则。 

最后要指出的是，如果要将实现 2℃升温限值目标的可能性定为“中等”而不是

“很可能”，则 2020 年的全球排放量将可能增加 1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差距也

将缩小 1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16 所有的情形都是指与“很可能”实现 2℃升温限值目标相一致的排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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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对差距的估算结果存在着大量不确定性。 

因为排放差距所表示的是不同温度目标下 2020 年的排放水平与预期的排放量之间

的差，因此，该差距也继承了这两个组成部分的不确定性。读者会注意到，围绕中位

估计数（图 C）波动的区间是不对称的；下限比中位数低 10 亿——20 亿吨二氧化碳

当量，而上限比中位数高 70 亿——9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很可能”将升温幅度控

制在 2℃以内）。对这个不对称的区间的一种解读是，排放差距也许更会高于低位

数，而不是高于中位数。 

本评估关注的是大部分（第 20——第 80 百分位数）的排放路径。但是，很明

显，也有一些结果是出于该区间之外的。在极端情况下，如果我们将最高的 2℃排放

水平与最低的预期排放估算数综合起来，差距将不复存在。在另一个极端，如果我们

将最低的 2℃排放水平与最高的预期排放估算数综合起来，排放差距将高于 200 亿吨

二氧化碳当量。 

 

图 C：预期的 2020 年排放量与“很可能”实现 2℃升温限值目标下的排放水平之

比较。本图将四种承诺情形下预期的 2020 年排放量与“很可能”实现 2℃升温限值目

标下的排放水平做了比较。图中显示了中位估计数和估计数区间（第 20——第 80 百

分位数）。每种情形下都显示了预期的排放量与 2℃升温限值目标下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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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年  历史排放量 

预测的 2000 年排放量  估算数区间 

中位估算数  排放差距  一切如常 

设想情况 1 无条件的承诺，宽松的规则 

设想情况 2 无条件的承诺，严格的规则 

设想情况 3 有条件的承诺，宽松的规则 

设想情况 4 有条件的承诺，严格的规则 

与 2℃目标一致的排放水平 

预期的差距有多大？ 

1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中位数  区间 

很可能在 2100 年将升温幅度控制在 2℃以内 

 

 

 

 

 

 

如何才能缩小差距？ 

10. 目前有各种国际政策行动以缩小差距。 

a）通过做出更高目标的承诺来缩小差距。 

从无条件（较低目标）承诺转向有条件（较高目标）承诺，可以将排放差距减小

约 20 亿——3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估算数区间：20 亿——5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 工业化国家：大部分削减量将来自工业化国家，它们的承诺有时有赖于其他

国家做出雄心勃勃的行动，或取决于国内立法。 

- 发展中国家：比例较小、但仍然重要的部分削减量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它们

的承诺有时取决于能否获得充分的国际气候资金或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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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通过制定严格的规则来缩小差距 

确保将“严格”规则适用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信用额以及剩余排放

配额，可以将排放差距缩小约 10 亿——2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 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核算：若工业化国家采用“严格”的核算规

则最大程度地减少对我们所说的“宽松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信

用额”17，则可以扩大其承诺的影响，从而将排放差距缩小最高 8 亿吨二氧

化碳当量。 

- 剩余排放配额：同样，如果妥善设计关于使用《京都议定书》下剩余排放配

额的管理规则，避免削弱减缓目标，则排放差距可以缩小最高 23 亿吨二氧化

碳当量。这包括当前承诺期累计的配额以及在下一个承诺期创造的任何可能

的新剩余配额。 

 

我们注意到，政策备选方案（a）和（b）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其益处不一定能累

加在一起。但是，我们估计，如果将两种备选方案综合起来，则相对于目标最低的设

想情况（设想情况 1），可以在 2020 年将排放量减少 4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估算数

区间：40 亿——6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此外，如果各项谈判能设定有关国际抵消量的规则，防止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在兑现承诺时重复计算抵消量，则可以防止差距扩大的风险。“重复计算”会将差

距扩大最高 13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11. 各国通过进一步开展减缓行动（其中一些活动可以得到国际气候资金的支持）来

弥合剩余的差距是可行的。 

即使采取上述措施，与 2℃升温限值目标相比，仍然可能有 5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的差距。如果各国采取更为雄心勃勃的行动或承诺，即可以弥合这个差距。综合评估

模型（IAM）得出的结果表明，利用经济上和技术上可行的减缓措施来达到排放水

平、弥合差距是可能的。 

分析也表明，与《哥本哈根协议》一致的国际气候资金有助于在发展中国家实现

一些这样的削减。 

12. 研究表明，无论各项承诺的结果如何，要确保将升温幅度控制在 2℃以内，甚至

1.5℃以内，必需为 2020 年后的高减排率奠定基础。 

“很可能”（可能性大于 66%）将升温幅度控制在 2℃的、或甚至可能性为“中

等”（50-66%）的综合评价模型路径得出的结果表明：2020 年后，每年的平均减排率

高于 2%。在长时期内实现这一目标将是前所未有的，因为正好相反，自工业革命以

来，全球排放量几乎一直在增长。 

                                              
17 因现有森林产生的碳消除、或未经政策干预而已经产生的其他碳汇而获得的信用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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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的排放量越高，就要求之后的减排率越高，那样才能实现升温限值目标。

因此，要实现目标，现在就必须为这样的削减率奠定基础。措施包括避免采用使用寿

命长的高碳基础设施，开发和引进先进的清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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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重复计算：在本报告中，“重复计算”是指两个国家在兑现承诺时计入了同一减

排量。 

1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GtCO2e）：在本报告中，温室气体排放量指《京都议定

书》附件 A 中列出的一篮子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各种气体的

二氧化碳当量是利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二次评估报告》中公布的全球升

温潜能值计算的。 

综合评估模型（IAM）路径：利用模拟了能源经济系统（包括能源基础设施的营

业额）的模型生成的路径； 

“很可能”：66%以上的可能性。此术语用于表达实现升温限值目标的可能性。  

“宽松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与林业信用额：因现有森林产生的碳消除、

或未经政策干预而已经产生的其他碳汇而获得的、很可能被归为模型计算中假定基准

的信用额。 

“中等可能性”：50%至 66%的可能性。此术语用于表达实现升温限值目标的可

能性。  

负排放：指在全球范围内或某个特定部门，在一定期间从大气中消除的温室气体

数量多于排放至大气的温室气体量。 

“程式化”路径：利用其它未明确体现能源系统变化或减排率可行性的模型生成

的路径。 

剩余排放配额：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08-2012 年）后，根据第 3 条第

13 款，若缔约方无需使用配额便可以遵守承诺，则可以将其结转用于今后的使用或出

售。如果第二承诺期设置的目标低于一切如常的预期值，新的剩余排放配额也有可能

在第二承诺期产生。 


